南通市海门区人民政府文件


海政干〔2025〕5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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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政府关于丁波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
各区镇（街道）政府（管委会、办事处）、区各委办局、区各直属单位、各垂直管理部门（单位）：

根据《市委编办关于调整海门区包场镇、常乐镇科级领导职数的通知》（通编办发〔2024〕54号）文件精神，经研究，决定：

丁波同志任包场镇政法和社会管理办公室主任；

许欣荣同志任包场镇经济发展办公室主任；

袁晖同志任包场镇财政工作办公室主任；

张帅同志任包场镇建设工作办公室主任；

张强强同志任包场镇综合行政执法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办公室主任；

施春伟同志任包场镇农村工作和社会事业发展办公室（退役军人服务站）主任（站长）；

袁捷飞同志任包场镇便民服务中心主任；

陈一花同志任常乐镇综合办公室主任。

包场镇政法和社会管理局、经济发展局、财政局、建设局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、农业农村和社会事业局、为民服务中心，常乐镇党政办公室（镇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指挥中心）领导成员职务自然免除。

南通市海门区人民政府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4月12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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